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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有关政策的通知

各区、县级市人民政府’茂名滨海新区、高新区、水东湾新城管

委会’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’提高参保职

工医疗保障水平’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广东省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“十二五’’期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粤府〔２０１２〕］５４号）的精神’结合我市实际’经市

人民政府同意’现对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作如下

调整’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－、调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比例

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在本市范围内一级

（含未定级）、二级、三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’统筹基金支付比

例由原来的８０％、８０％、８０％分别调整为９０％、８０‖、８０％’退休人员



统筹基金支付比例由原来的８５％、８５‖｀８５％分别调整为９２％、８５‖、

８５‖°

转诊（或急诊、抢救）至统筹区外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

统筹基金支付比例按本市｜司级医疗机构相应降低５个百分点；未

经转诊至统筹区外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统筹基金支付比例按

本市同级医疗机构相应降２０个百分点。

办理异地居住就医的参保人员在选定的当地医保定点医疗机

构住院的’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与本市同级医疗机构一样·

二、调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

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年度累计最高支付限额由

１８万元提高至２０万元（含门诊特定病种）。

三、本通知自２０｜５年｜月｜曰起执行°此前发布的规定与本

通知不－致的’按本通知执行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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